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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于 2017年 3月 11日 9：30在全资子公司大禹节水（天津）有限公司四楼

会议室以现场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3 月 1 日以邮

件或传真方式送达。会议由王冲先生主持，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人。会议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 2017年 3月 9日召开了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补选了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名。经与会的 9名董事研究，一致选举王浩宇先生担任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长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在公司原董事长王栋先生逝世之日起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期间，公司副董事长

王冲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为公司的稳定发展和重大事项果断决策做出了富有成

效的工作，公司及董事会对王冲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同时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王冲先生还将一如既往的辅佐、支持

公司新任董事长王浩宇先生开展各项工作，并与王浩宇先生共同带领公司又好又

快发展，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该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调整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了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补选工作，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需对董事会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进行相应的调整，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调整后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如下：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为王浩宇、王冲、谢永生、张学双、

杨继富、徐希彬、万红波共 7 名委员，其中王浩宇为会议召集人。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王浩宇、王冲、万红波、冯涛、赵

新民共 5名委员，其中万红波为会议召集人。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王浩宇、谢永生、万红波、

冯涛、赵新民共 5名委员，其中冯涛为会议召集人。 

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为王浩宇、谢永生、冯涛、万红波、

赵新民共 5名委员，其中赵新民为会议召集人。 

该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大禹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长期战略发展目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0,000 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大禹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

局核准的名称为准），成立产业投资运营中心，致力于推出符合公司战略的业务

运营模式，包括但不限于发掘并参与以 PPP模式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企业

并购重组投资等。同时设计并建立标准化的产业基金模式及交易结构，打造健全、

合理的投融资业务体系，以实现风险的有效控制及公司投资利益的最大化。投资

完成后，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 

该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巴禹节水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鉴于公司在西南地区成功开拓节水灌溉业务市场，尤其重庆片区业务增量逐

步凸显，为了更好地在当地开展业务及辐射四川及周边湖南湖北等省的业务拓

展，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0000万元人民币（认缴制）独家出

资，设立重庆巴禹节水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的名

称为准）。 

本次认缴出资的 10000万元人民币为公司的自有资金，根据《公司章程》有



 

关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不需召

开股东大会。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该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在贷款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授权代表的议案》 

2016年 5月 4日，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批公司 2016

年度贷款信用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贷款信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现由于公司董事会董事调整，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王浩宇先生在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前，代表公司董事会做出的审批额度内贷款提供抵

押、质押的决定，并签署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所签订的《贷款合同》、《抵押合同》、

《质押合同》、《担保合同》、《保证合同》及《贷款授信协议书》等法律文书。 

依据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在年度资金需求计划内，单笔贷款在 5000

万元内（含 5000 万元）的融资，公司董事会将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具体

发生的贷款金额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涉及担保、抵押、质押、关联贷

款等达到《公司章程》规定额度将及时披露。 

该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3月 13日 




